
典型案例

案例1 
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薛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以未实际居住为由拒缴物业费不能成立
案情简介
薛某系外地来沪商人，2006年购置了某小区房产，在其居住期间，即对小区的物业服务不满意，认为公共区域环境维护没有到位、常用设备没有更新、物业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加上近几年生意亏损，其几年前已搬离上海。同时，薛某因经济状况困难，其房产已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其以未居住在房屋内为由，更认为不支付物业费具有合理理由，因此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拖欠了近三万元的物业费。后物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薛某支付物业费。
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底在凉城新村街道社区巡回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件，审理中，物业公司与业主充分阐述了各自事由。庭审中，法官向被告作了释明，针对物业服务不到位需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材料，法院无法仅依据其单方陈述进行认定，且在房屋产权人未变更之前，业主作为产权人即使不实际居住在房屋内，因物业公司已经提供了业主房屋所在小区的整洁保洁、房屋公共部位日常维养等，故业主也要履行支付物业费的义务。另一方面，考虑到薛某实际情况，物业公司也不再主张滞纳金的诉求。经过说法析理，薛某于庭审后当日即到物业公司支付了拖欠全部物业费，物业公司向本院申请撤诉。当日亦有多名小区业主旁听案件审理，零距离接受普法教育。
典型意义
虹口区人民法院秉承司法为民理念，进一步落实和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相关工作，构建由“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巡回审判庭”形成的“三所一庭”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模式，选取典型案件开展巡回审判，就地化解纠纷。本案中，通过以案说法，明确仅以未实际居住为由拒缴物业费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也让居民在沉浸式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时零距离接受普法教育，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案例2  
上海某根有限公司与陈某某等系列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委派街道参与诉前矛盾化解
案情简介
原告上海某根有限公司系虹口区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服务对象包括店铺和商品房，原告现针对小区内全部店铺的所有权人分别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欠付长达六年之久的物业费及逾期利息，涉诉店铺近二十家。该系列案件中有的被告定居国外，有的被告将店铺出租给案外人且长期未归。被告拒付物业费的抗辩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水管漏水影响商铺正常经营且损坏部分设备、地面湿滑长期未维修影响客源、未收到物业费催缴通知导致无法向租客主张等，同时导致数名业主与租客之间发生纠纷，业主情绪普遍较激动。基于该系列案件具备群体性特征，店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矛盾易激化，且处于新旧物业服务企业更替阶段，后续不排除有大量商品房业主欠付物业费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在受理该系列案件后，依托“三所一庭”矛盾化解机制，先行委派属地街道开展诉前调解。街道牵头，安排居委、社工等上门逐一开展实地调查，制作工作日志记录业主诉求，并安抚业主情绪；约谈物业公司整改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依托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指派专家调解员进行调解，法院指导法官全程参与调解，释明类案裁判要点。经多方联动联调，近八成案件在街道层面达成调解，所涉业主付清全部欠缴物业费用。
典型意义
该系列案件具有群体性特征，且处于新旧物业服务更替阶段，系纠纷集中发生的窗口期，虹口区人民法院创新“三所一庭”工作机制，联合基层调解资源，前期参与指导调解，助推纠纷诉前化解，避免矛盾激化。同时，依托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发挥物调委专家优势，把握矛盾关键点，进行调解。同时，多方合力，针对后续可能发生的大量同类纠纷，畅通示范案件与同类案件的意见表达、信息沟通渠道，促使同类纠纷当事人在诉前选择调解，并根据当事人意愿，法院及时予以司法确认，形成全流程纠纷化解闭环，实现“集中约调、类案同解”。


案例3
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张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示范判决化解纠纷调判结合减诉累
案情简介
原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起诉被告张某，要求其支持自2022年1月至12月欠缴物业费1048.80元。被告张某抗辩称，2022年原告未与小区业委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且2021年物业服务期间，物业服务质量与收费价格不匹配，小区存在环境脏差、私拉电线、占用居民消防通道等问题，不认同原告诉请。
经查，物业公司同时起诉与张某类似情形的案件达50余件。虹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快审团队收到该批案件后，第一时间按要素审判工作法，提炼出审理该类案件中如物业服务具体情况、物业费收费标准公示等关键要素。法官与书记员多次赴现场实地调查，了解现场实际情况，做好类案的预备性事实查明工作，节约审理时间。同时为推进矛盾化解在源头，将案件审理放在涉案小区属地的社区巡回审判庭，邀请同小区居民旁听案件审理。庭审中，法官围绕物业公司是否提供了物业服务、业主反映的部分管理问题是否可以成为拒付物业费等争议焦点作分析。最终，认定物业公司事实上履行了物业服务，且针对业主反映问题也及时作了整改提示，最终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物业费1048.80元。该案现已生效，并形成示范性判例，指引了后续同类型案件的矛盾化解工作。同期受理的案件中，有3人在判决后即与原告达成和解。最终共有42案以原被告达成和解，自动履行物业费结案，示范判决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
典型意义
虹口区人民法院秉承诉源治理理念，发挥“枫桥经验”源头化解纠纷矛盾精神，积极探索要素式审判的工作方法，面对牵涉面广、纠纷类型同质的群体性纠纷，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纠纷先行进行示范审理，并发挥该判决的示范引领效果，引导带动同类纠纷的快速高效解决，从而实现“诉讼一个，解决一片”的目的，提高定分止争的效果。

案例4
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陶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物业服务管理不到位时酌情减免物业费
案情简介
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陶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被告陶某反映，原告物业公司未能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相关服务，保安服务存在严重问题，致陶某停放在小区规定区域的电动自行车被盗；小区垃圾房长期存在管理混乱；物业公司清洗景观水池废水直接倾倒在小区1-3号门口的主要道路及绿化带上，造成多名业主摔倒；小区儿童乐园存在严重积水问题。同时，2012年至2020年，该物业公司从公共收益转入维修基金的数额与小区实际公共收益严重不符；小区公共收益包括停车费收入、通信公司基站场地租金收入、小区公共区域广告收益等资金均未入账。此外，物业公司在2020-2023年小区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公共收益及业委会工作经费的审计中，两次拒绝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符合要求的审计资料，侵害小区业主合法利益，故拒绝支付物业费。
审理中，承办法官第一时间赴现场实地调查，查实该小区绿化及公共区域的管理确有问题。法官进一步核查了陶某提供的证据材料，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退出审计说明》，载明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双方提供的资料存在差异，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终止审计。属地街道办事处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该物业公司存在公共收益账目有出入，物业服务合同与管理规约不相符等问题。之后，法官约谈了该物业公司，指出其服务和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向其释明在此情况下其虽然为小区提供了基础物业服务，但要求全额支付物业费缺乏依据。在法官的释明下，物业公司主动表示将改进服务和管理问题，申请撤回涉及该小区业主的全部诉讼。之后，物业公司全面整改，并就已产生的物业费主动与业主协商打折处理。
典型意义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应确保其提供的服务质量符合合同要求。同时，物业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建立完善合规的台账，对于各项公共收益支出要确保记录准确及时入账。只有遵守合同约定并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依合同约定收取相应的物业费。对于业主而言，要明确自己的权益，应及时提出物业管理存在的瑕疵问题，并保留好相关证据材料，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权益。业主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也可以通过业委会等平台向物业公司反映，以便于及时化解矛盾。该案例虽然最后未通过判决的方式结案，但通过法官的释明，也起到了较好的指引效果，从而实现“小物业大治理”的社会效果。

案例5
某租赁公司与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权利主体应在诉讼时效内及时行使权利
案情简介
原告某租赁公司系某商业广场的业主之一。被告某物业公司曾系该广场的物业服务单位，于2015年3月向原告收取物业费押金18000元。2020年2月被告终止该广场的物业服务后，原告多次催讨，被告无故扣押物业费押金拒不返还，故原告诉至法院。
法院受理后，查明被告对于收到原告物业费押金一节事实不予否认，但认为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被告于2020年2月终止物业服务，原告至2024年才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下列情况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在四年间曾多次向被告主张过返还，存在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的事由。为此，原告提供两组证据，一是2022年底邮寄的律师函，证明其向被告追讨物业费押金；二是原告方2022年中向被告上门追讨物业费押金的视频。经审查，因被告物业已撤场，邮寄的律师函尚未送达被告，不符合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要件。但第二次视频证据，可以证实权利人主张过权利，诉讼时间中断，可以重新计算时效。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某物业公司对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某租赁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判决被告如数返还原告物业费押金。
典型意义
实践中，商业房产变更物业公司后，往往会有相关衍生纠纷，比如退还物业费押金等。权利主体应在诉讼时效内及时行使权利，否则相关诉求将得不到支持。同时，权利主体应当保存行使权利的相关材料，以证实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bookmark: _GoBack]案例6
上海嘉某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临街商业用房物业费的确定规则
案情简介
2016年7月，上海嘉某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某德物业公司）与上海虹口区某小区业主委员会订立物业服务合同，委托嘉某德物业公司管理该小区，物业费为住宅0.4元/月/平方米，商业用房2.16元/月/平方米，由嘉某德物业公司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上海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为该小区一门面房产权人并对外经营。2016年7月至2022年12月，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以所在房屋面向主街道、无需从小区进出、未享受嘉某德物业公司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后嘉某德物业公司将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经查，嘉某德物业公司和小区业主委员会所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嘉某德物业公司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已提供相应物业服务。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主张商铺面向主街道，物业公司并未提供物业服务，但涉案商铺属于物业公司的管理区域，且商铺与所在楼的其他住宅共用楼房本体及供水、供电、排污等公共设施，属于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对于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最终，本院判决新某某传媒有限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用，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当下，物业公司、业主、业委会所产生的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其中因小区临街商铺是否需要缴纳物业费的争议较为特殊。商铺业主往往主张，商铺外部并不与小区接壤，并未享受小区内物业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服务，并以此作为抗辩理由拒交物业费。临街商铺是否需要缴纳物业费取决于临街商铺是否属于小区物业的组成部分。临街商铺位于住宅小区边缘，地理位置不同，但临街店铺所需电、水、供暖、排污等基础设施一般与小区住宅共用，负有缴纳物业费的义务。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物业服务人员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有关物业管理和服务义务的，可以提出核减相关费用。

